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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梁奈 通讯员李小
玉 李燕杏 随着学校和家长对游泳技能
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在节假
日带孩子去游泳。如果小朋友不慎受
伤，应该由谁承担责任呢？近日，茂名
中院审结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案件。

案情回放

2018 年 9 月 28 日起，某游泳中心租
赁了某公司的游泳池，用于经营游泳服
务和游泳培训。2021 年 10 月 2 日晚，林
某甲带其7岁侄子林某乙到该游泳中心
游泳。其间，林某乙主动到1.7米成人游
泳池下水后溺水，林某乙溺水后五分钟
左右才被同泳池内其他儿童发现，并被
同泳池内的成年游客救上岸。上岸后，
该游泳中心经营者对林某乙施救，同时
通知医院安排人员到场抢救。之后林某
乙被送至多家医院辗转住院治疗。林某
乙监护人因赔偿问题与该游泳中心、游
泳池出租人始终协商不下，遂向一审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余下各项损失共
计146413.39元。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当晚，1.7 米
成人池有3名救生员值班。林某乙独自
出现在1.7米成人游泳池边，未有工作人
员对其进行劝离或者阻止，之后林某乙
主动下水，旁边有多名儿童亦在游泳，该
游泳中心售票处的“游泳池入场须知”载
明“五、儿童入场游泳必须由家长或者成
人带领，否则不得入场。六、游泳者下水
前要注意安全，必须看清场内池深度的
标志，不会游泳者，严禁进入深水区游
泳”，游泳池边设置横幅提示“儿童严禁
到大池游泳，初学者不得到深水区游泳”

“深水区 1.7 米”“浅水区 1.2 米”，但某游
泳中心并未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职责；游
泳池内值班救生员未能及时发现林某乙
的溺水情况，未细致履行安全保障职
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某游泳中心安全
管理存在疏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
对林某乙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林某乙作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林某乙独自出现在成人游泳池边
时，身边没有监护人尾随并制止；林某乙
下水后，亦未有监护人在身边看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四条
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可见，监护人监护缺失，也是造成本次事
故的原因，对损害后果也有过错，理应适
当减轻某游泳中心的赔偿责任。

游泳池出租人只是负责出租游泳场
地，并不参与游泳池的经营管理，在本次
事故中，出租人没有过错，无需担责。

结合监护人、某游泳中心的过错程
度、林某乙的受害方式等情形，法院酌定

某游泳中心对林某乙的损害承担80%的
赔偿责任，林某乙的监护人承担 20%的
责任，出租人无需担责。扣减游泳中心
已经赔付的148434.5元及保险公司赔付
的 20000 元，法院判决游泳中心尚需赔
偿48991.42元给林某乙。

法官说法

游泳毕竟是一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运动，在此提醒游泳场所经营者要加强
安全管理，应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除了
设置警示标志外，还应加强巡视，及时发
现和避免溺水隐患；监护人应当教育孩
子提高防溺水意识，带孩子游玩时亦应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否则，一旦出
现事故，游泳池
经 营 者 和 监 护
人 均 应 对 自 己
的 失 职 和 过 错
行 为 承 担 相 应
的法律责任。

儿童在游泳池溺水，谁应担责？
游泳中心被判承担80%赔偿责任

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暑假期
间，除了看海爬山之外，户外草地和公
园广场露营野餐也是市民出行的热门
选择。在露天矿生态公园，大部分市
民游客自觉讲卫生爱护环境，文明旅
游蔚然成风。

茂名晚报记者走访露天矿生态公
园看到，成片的草坪上人头攒动，市民
游客在草地上“安营扎寨”，席地而坐，

惬意地欣赏风景和享受阳光，小朋友
则自由奔跑，尽享绿美茂名的建设
成果。走近细看，不少市民游客都
自备了垃圾袋，野餐离开前主动把
垃圾杂物收集后，再扔到公园的垃
圾桶，共同保护环境，让更多人共享
绿意。傍晚时分，前来小木屋看日
落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但大家始
终没跨越铁马，在公园规定的范围内

散步拍照。
此外，不少市民游客趁暑假带孩

子一起参观露天矿博物馆，了解露天
矿的建设发展历程和城市变迁。市民
游客首先在停车位规范地停放车辆，
接着有序排队进馆参观。参观过程
中，家长又教育孩子们不要乱碰乱摸，
不要大喊大叫打扰他人，要做个有礼
貌讲文明的孩子。

暑假公园热闹

市民游客文明旅游尽享绿意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邓志乐 刘泓甫

日前，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博士服务
团走进电白区沙琅镇，开展“入基层灭
狂犬普抗生，共筑公共卫生安全网”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提供 200 份犬用狂
犬病疫苗，免费为宠物犬和家犬进行免
疫接种。

狂犬病是一种致命的病毒性疾病，
一旦发病，死亡率近乎100%。最经济且
有效的防控方式就是定期为宠物注射
狂犬病疫苗。8月8日下午，华南农业大
学乡村振兴博士服务团团员在电白区
沙琅镇畜牧兽医站设立免费接种疫苗
示范点，与当地防疫人员一同对当地犬
类进行疫苗接种，在电白区农业农村局
的积极宣传下，不少居民带犬猫前往现
场注射狂犬病疫苗。此外，他们还为当
地村民派发狂犬病预防和抗生素知识
科普宣传小扇子，利用通俗易懂的话语
科普狂犬病和抗生素药物知识，倡议广
大基层民众共同构筑狂犬病预防安全
墙，合理使用抗生素药物。

博士团由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和经济管理学院 17 名党员师生组成。
茂名是博士团下乡的第二站，此次活动
作为贯彻落实主题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内容之一，旨在筑牢公共卫生
安全屏障，助推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
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灭犬
介导的狂犬病”战略目标并积极响应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禁止滥用抗生素的
呼吁。该团队于 2022 年 8 月也赠送了
250 份狂犬病疫苗给电白区农业农村
局，为养犬家庭免费注射犬用狂犬疫
苗，助力构建公共卫生安全网。提供的
狂犬病疫苗为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自主研发的华南生物“犬泰”狂犬病灭
活疫苗（dG株）。

在茂名期间，博士团不仅关注当地
的公共卫生事业，还踏足冼夫人故里，
寻找那些深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感
受那份对国家、对人民坚定不移的忠
诚。同时，团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茂
名的考察路线，参观了古荔园、根子柏
桥龙眼荔枝合作社、中国荔枝博览馆，
亲身体验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努力。

华农博士团
助力电白防疫
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网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员
陆波 在 2022 年度广东省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信宜
市爱心协会的“众乐帮”特色项目，被
推选为“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该活动由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组织开展。

据悉，这是信宜市爱心协会继在
2021年度广东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被推选为“广东
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会长黄位清被
推选为“广东省最美志愿者”后，再次
获得该活动的荣誉。

信宜市爱心协会于 2016年 3月注
册成立，主要开展扶贫济困、恤孤助
学、应急救援、公益服务等公益活动，
并成功申请慈善组织资格认定，现有
实名注册会员 1800 多人。7 年多来，

信宜市爱心协会已开展爱心活动1000
多场，线上线下所筹善款4000多万元，
打造了“扎根山区 带来希望”“众乐
帮”两个特色项目，其中“扎根山区 带
来希望”曾入选广东志愿服务组织“益
苗计划”重点培育项目，“众乐帮”项目
每年帮助的对象不少于100户，累计带
动热心人士约 12 万人次捐款向善，解
决的都是“群众所急”问题。

信宜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广东最佳

案
说说

市民在露天
矿生态公园的草
地上野餐游玩。

茂名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吴
昊 摄


